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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筹办期的业务招待费、

广告宣传费财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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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筹办期业务招待费、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有关税

收政策评析

1. 企业开（筹）办费可以一次性或分期税前扣除。《关于

企业所得税若干税务事项衔接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98

号）规定，新税法中开（筹）办费未明确列作长期待摊费用，企

业可以在开始经营之日的当年一次性扣除，也可以按照新税

法有关长期待摊费用的处理规定处理，但一经选定，不得改变。

这里给企业一个自主选择的权利：要么在企业开始经营

之日的当年一次性扣除开（筹）办费，要么按照《企业所得税法

实施条例》规定，自企业开始经营之日的次月起，分期摊销开

（筹）办费，摊销年限不得低于 3年。从纳税筹划的角度看，企

业应该选择前者，尽管如此可能造成企业第一个纳税年度账面

亏损，但企业可以推迟企业所得税纳税时间，属于合理避税。

2. 企业筹办期间不计算为亏损年度。《关于贯彻落实企

业所得税法若干税收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10］79号）第七

条规定，企业自开始生产经营的年度，为开始计算企业损益的

年度。企业从事生产经营之前进行筹办活动期间发生筹办费

用支出，不得计算为当期的亏损，应按照国税函［2009］98号

第九条规定执行。其实企业筹办期间不是纳税年度，不需要预

缴企业所得税或汇算清缴，或者说不需要纳税申报，因此谈不

上企业亏损或盈利的问题。企业自开始经营之日起为第一个

纳税年度，该纳税年度一般不足 12个月。需要说明的是，开始

经营之日是指企业有资质经营了，但不一定有经营业务或收入，

即开始经营之日不是以取得第一笔经营收入为判别标准的。

3. 企业筹办期间发生的业务招待费可按 60%计入筹办

费。《关于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若干税务处理问题的公

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2年第 15号）第五条规定，企业在

筹建期间，发生的与筹办活动有关的业务招待费支出，可按实

际发生额的 60%计入企业筹办费，并按有关规定在税前扣除；

发生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可按实际发生额计入企业筹办

费，并按有关规定在税前扣除。

从法理上讲，企业筹建期间一般不应该发生业务招待费、

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因为企业没有开始生产经营，哪里来的

客户？企业没有开始生产产品，何谈做广告宣传？如果在个别

情况下，企业筹建期间真的发生了所谓的业务招待费，也只能

按实际发生额的 60%计入企业筹办费，但这 60%能否在税前

扣除，取决于企业筹建期间是否有营业收入，因为，《企业所得

税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三条规定，企业发生的与生产经营活动

有关的业务招待费支出，按照实际发生额的 60%扣除，但最高

不得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的 5译。同理，企业筹建期间若

确实发生了所谓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能否在税前扣除，也

取决于企业筹建期间是否有营业收入，因为，《企业所得税法

实施条例》第四十四条规定，企业发生的符合条件的广告费和

业务宣传费支出，除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外，

不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 15%的部分，准予扣除。

二、企业筹办期开（筹）办费的内容范围与会计处理

企业筹办期间发生的开（筹）办费的内容可以归纳为以下

六个方面：淤人工费用；于员工培训费；盂登记公证费；榆筹办

期间发生的资产报废、毁损等净损失；虞筹建期间发生的办公

费、广告业务宣传费、交际应酬费、业务招待费，以及不计入固

定资产成本的借款费用；愚其他与筹建有关的费用。

企业筹办期间发生的以下支出，不列入开（筹）办费：淤取

得各项资产所发生的支出；于按规定应由投资各方负担的费

用；盂投资方因投入资本自行筹措款项所支付的由出资方自

行负担的利息；榆以外币现金存入银行而支付的由投资者自

行负担的手续费。

企业筹办期间发生的开（筹）办费，应该做如下会计处理：

淤企业筹办期间发生开（筹）办费时，借记“长期待摊费用（开

办费）”科目，贷记“银行存款”或“库存现金”科目。开办费中的广

告业务宣传费、业务招待费，应该单独以明细科目反映。于企

业在开始经营之日，若将开办费一次性转销到“管理费用”账

户时，借记“管理费用”科目，贷记“长期待摊费用（开办费）”科

目；若采取按不短于 3年的期限平均摊销时，按各期摊销额，借

记“管理费用”科目，贷记“长期待摊费用（开办费）”科目。

从纳税筹划的角度看，企业将开办费一次性转销到“管理

费用”账户比较有利，因为可以延迟企业所得税缴纳时间。按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2年第 15号规定，企业筹建期间发生

的业务招待费按实际发生额的 60%（但最高不得超过当年销

售收入额的 0.5%）计入第一个纳税年度企业开办费，假如企

业在开始经营之日一次性将开办费转销到“管理费用”账户，

企业第一个纳税年度至少应该按转销开办费（业务招待费）的

40%调增应纳税所得额，否则视为企业逃税；广告业务宣传费

实际发生额不超过第一个纳税年度销售收入的 15%时据实扣

除，超过部分向以后年度递延扣除。茵


